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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支持达州市中心城区危旧房

以旧换新改造十条措施的通知
达市府办发〔2023〕39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达州高新区管委会，达州东部经开区

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《支持达州市中心城区危旧房以旧换新改造十条措施》已经

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9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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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达州市中心城区危旧房以旧换新改造
十条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全面落

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中心城区危旧房改造三年攻坚行动的决策部

署，有效消除危旧房安全隐患，切实推动危旧房改造取得突破性

进展，结合达州实际制定如下措施。

第一条 实施以旧换新改造的项目，经市政府同意后以无偿

划拨方式依法重新供给项目实施单位，并办理国有建设土地使用

权首次登记。安置还房补交土地出让金按划拨转出让最低出让金

标准征收；非安置还房划拨转出让的，其征收土地出让价款标准，

按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

估技术规范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8〕4号）要求进行评估

确定。

第二条 对部分改造难度大、资金缺口大、群众意愿强的项

目，容积率在详细规划基础上适当增加，但原则上不得超过 3.9，

并按法定程序和要求适当调整相应规划指标，建筑间距可按不低

于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标准间距 0.8倍确定。确因周边客

观条件限制无法满足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，除物管用房和垃

圾用房按规定设置外，其他公服配建、商住功能分离、停车泊位

等规划设计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，以最终审定方案为准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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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貌需要，建筑女儿墙设计高度大于 1.8米部分，可不计算建筑

面积。项目内现有公服设施用地原则上保留现有规模。

第三条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（含控制性详细规划）的前提

下，用地面积小于 3000平方米原址（就近）重建项目的规划审

批权限可按相关规定下放至区级。按“一地一策”原则，具体事宜

由市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专设的用地规划保障组组织研究后

按规定办理。

第四条 改造完成后，项目实施单位依法申请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。新房分户时，按照原产权证注记

内容进行注记。需由划拨转为出让的，核发新证时须依法缴清土

地出让金后统一登记为出让。

第五条 中心城区危旧房改造项目涉及的城市基础设施配

套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以及经营服务性收费，按

规定依法予以减免。税收优惠政策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原址（就

近）重建项目，按“一事一议”原则依法解决其人防事宜。

第六条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中心城区危旧房改造项

目信贷支持力度。对纳入中心城区危旧房改造三年攻坚行动的示

范项目，在中央、省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方面优先

予以支持。在满足原居民住房需求的基础上，项目实施单位将建

成后的住房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共有产权住房的，按照有关规

定享受相关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支持。

第七条 涉及水、电、气、通信等管线、表箱拆装移位，产



- 4 -

权人有表箱有户头的，由专业经营企业负责迁移，不收取费用。

产权人无表箱无户头的，按成本价收取。产权人是低保户、低收

入等困难家庭需开户头的，分类优惠相关费用。

第八条 原址（就近）重建的，原合法产权面积部分，产权

人按照建安直接费用（不含利润、税费及地下空间费用等，下同）

的 30%承担，其余建设费用由属地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或项目实

施单位统筹解决；超出原合法产权面积 20%以内的新增部分，由

产权人按建安直接费用购买；超出原合法产权面积 20%以外的部

分，由产权人按同区域同类型新建房屋当期市场评估价格购买。

原则上选择的重建房屋面积不应低于原房屋合法面积。对确因规

划、户型等原因导致置换面积低于原合法产权面积的，由项目实

施单位按照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研究解决。

异地集中新建的，原则上新建房屋与原房屋等价值置换。属

地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可针对新建房屋区位差异等情况，按照原

产权人对相应面积承担不高于建安直接费用 30%的比例适度调

整置换标准。原房屋价值按同区域同类型房屋当期市场评估价确

定；超出原房屋评估价值 20%以内的部分，由产权人按新建房屋

建安直接费用补差；超出原房屋评估价值 20%以外的部分，由产

权人按新建房屋评估价值补差。原则上置换的新建房屋价值不得

低于原房屋评估价值。对确因规划、户型等原因导致置换房屋价

值低于原房屋评估价值的，由项目实施单位按照“一事一议”方式

研究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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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人是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或财政供养的其他组织

的，不享受相关优惠。

第九条 房屋产权人可申请提取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住房

公积金，用于支付以旧换新中个人应承担的费用。

第十条 建设周期内，对改造住房系产权人中心城区唯一产

权的，给予不超过两年的过渡安置补贴或公租房过渡安置；其余

改造住房均不给予过渡安置补贴或公租房过渡安置。对非住宅类

房屋，经鉴定属 C、D级危房的，不给予停产停业补贴；其余老

旧房参考该地段同类房屋评估租金给予适当的停产停业补贴。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除之前已纳入棚户区改造项目或

已启动模拟征拆的改造项目外，中心城区内所有危旧房拆除重建

原则上均按上述措施执行，属地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可结合实际

制定实施细则。因政府性投资项目需要启动的征拆，按《四川省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规定执行。


